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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1年江阴市盘活存量土地
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高新区管委会，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

现将《2021年江阴市盘活存量土地工作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江阴市节约集约用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7日

2021年江阴市盘活存量土地工作实施意见
为落实中央、省、无锡有关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1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进一步推动各镇（街）、开发区加快高效盘活存量土地，不断提高我市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益，全力服务保障好“南征北战、东西互博”战略实施，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实施范围和总体要求

（一）实施范围：主要是指消化批而未供、处置供而未用、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等。

（二）总体要求：建立健全盘活存量土地的工作机制和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大力开展批而未供、供而未用清理专项行动，积极构建低效用地盘活利用的长效机制，全面实施以存量建设用地内涵挖潜代替利用新增建设用地外延扩张的用地保障方式，全面提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确保土地高效利用。

二、建立工作机制

（一）目标导向机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区域全面梳理批而未供、供而未用、收购储备、低效用地等存量地块清单，年初确定各镇（街）、开发区盘活存量用地工作的目标任务报市政府。各镇（街）、开发区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细致制定工作方案，落实专门工作人员，强力推进、挂图作战，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二）盘存配增机制。严格执行新增用地与盘活存量土地相挂钩机制，供地中存量占比不少于65%。

（三）增存挂钩机制。农用地转用或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两年内未用地或未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批准内容自动失效；对已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因相关规划、政策调整，不具备供地条件的土地，按规定程序和要求逐级申请省政府调整用地批准文件的相关内容。

（四）倒逼约束机制。对工业企业绩效评价中的D类的企业，实施土地招拍挂限制，财政和税务等部门可依法依规实施差别化的政策；倒逼企业加快改造升级和落后产能退出；镇（街）、开发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与用地报批及土地供应相挂钩。

（五）分类施策机制。认定为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且未按期动工建设满一年的，依法征缴土地闲置费；对企业自身原因未按期动工建设满两年的，依法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认定为政府原因或因不可抗力造成的闲置土地，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采取安排临时使用、协议收回、置换用地等方式处置；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工业土地，除按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应收回使用权的情形外，鼓励通过土地二级市场依法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盘活利用。政府原因和企业原因并存的闲置土地，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区分责任先后和权重，积极推进闲置土地处置。

2009年前取得土地使用权，目前还未开发的工业用地，原则上采取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后重新使用。

（六）政策激励机制。对完成盘活存量土地任务好的镇（街）、开发区，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鼓励在低效用地再开发中引入鼓励类或重点扶持类产业。

（七）监测监管机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建立存量土地全程监管系统，将存量土地上图入库，动态跟踪督查，实行以图管地。实行月通报、季分析、半年小结、全年考核的工作常态。

（八）考核评价机制。在对镇（街）、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考核中设置盘活存量土地专项考核，对于盘活存量土地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市政府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未完成目标任务的镇（街）、开发区，强化监督问责，形成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

三、推进重点工作

（一）领导挂钩服务项目用地。要通过“锁定领导、锁定班子、锁定项目、锁定时间”的方式，建立包片市领导挂钩服务项目用地工作机制，各镇（街）、开发区抓好具体落实，专人负责，明确项目用地开发建设时间节点。特别是个别企业集团的较大数量的供而未用土地，要积极帮助企业协调相关问题，督促企业及时开工建设。

（二）分类处置低效企业用地。要全面摸清“关、停、并、转”企业的情况，对“小、散、乱、污”的低效企业用地通过再开发利用或增减挂钩等形式，置换出建设空间。落实《江阴市工业用地项目评审办法（试行）》（澄节地办发〔2020〕5号）的要求，严格执行工业项目准入条件。结合工业企业绩效评价要求，按照评定等级档次，落实低效工业企业差别化政策，加快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制定合法存量土地回购方案及地上建构筑物回购制度，多渠道加快散乱污和落后产能企业有序退出。

（三）复垦整理村庄闲置用地。要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按照“先复垦、再挂钩”的要求，加大对村内空闲地、零星分散的未利用地、闲置宅基地，以及规划确定的非保留村庄占用的土地进行复垦整理，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四）严格控制沿江开发用地。要结合“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实施长江干线开发总量控制，降低沿江开发强度，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实施综合整治。通过增减挂钩，腾出空间，还林还湿。

四、明确职责分工

（一）市节约集约用地工作领导小组：每半年一次听取专项汇报，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各镇（街）、开发区及相关部门工作任务，决定考核结果和奖惩措施。
（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根据全市存量土地现状及每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细化、量化各地年度存量土地盘活目标任务，做好政策宣传、业务指导、跟踪督查、考核评价、闲置土地认定等工作，对涉嫌违法违规的存量土地，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依法依规提出处理意见。

（三）各镇（街）、开发区：负责本地盘活存量土地工作的具体实施，要组织专门力量，集中时间全面系统排查存量土地利用情况，摸准摸清存量土地的权属、面积、分布，以及未有效利用的原因，分门别类地制定盘活计划、工作方案，全面落实和推进盘活存量工作。对认定为闲置土地的，各镇（街）、开发区提出处置建议。

（四）市其他相关部门：依照职责积极做好盘活存量土地的配合工作。

五、时间进度安排

（一）下达目标任务（1月）。市政府向各镇（街）、开发区下达年度盘活存量土地的目标任务。

（二）制定实施方案（2月）。各镇（街）、开发区进行工作部署，列出盘活地块的清单，编制年度盘活计划，逐个地块制定工作方案。

（三）全面落实推进（3月—10月）。各镇（街）、开发区全面落实工作方案，推进进展情况实行月报制。

（四）集中攻坚克难（11月）。各镇（街）、开发区对照工作计划，对未盘活的重点、难点地块进行集中攻坚。

（五）总结考核评价（12月）。各镇（街）、开发区对年度盘活土地工作进行总结，市考核部门根据各镇（街）、开发区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考核。

六、强化保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开发区是盘活存量土地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把这项工作列入本地年度重点工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深入研究谋划，强化组织实施，定期上报进展，及时反馈问题，确保完成任务，务求取得实效。市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加强分类指导和服务，积极研究制定更加切合实际、有利推进工作的政策制度。

（二）强化工作合力。市节约集约用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组织各镇（街）、开发区和各有关部门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建立健全月度跟踪、定期通报、督查督办、考核奖惩等工作机制，促进盘活存量土地工作的常态长效。

（三）支持创新容错。各镇（街）、开发区要敢想敢干敢创新，大力发扬基层首创精神，在盘活存量土地工作中要勇于探索符合多方利益的好方法，善于尝试提升土地效益的新路径。创新举措在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造成工作失误可以容错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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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调整江阴市节约集约用地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的通知

为确保我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决定调整江阴市节约集约用地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调整后的名单如下： 

组  长：包  鸣

市长

副组长：张国兴

副市长

张少波

市政府党组成员、市财政局局长

成  员：仇  丰

市政府办主任

朱佳虎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

魏  锋

市发改委主任

季  震

市工信局局长

翟  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严军民

市住建局局长

傅建荣

市水利局局长

万小溪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六  扬

市商务局局长

潘文伟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徐立刚

市招商局局长

李满刚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

顾志强

临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刘建国

澄江街道办事处主任

费天雄

南闸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  宁

云亭街道办事处主任

沈彦锋

夏港街道办事处主任

陶郁峻

申港街道办事处主任

许铁军

利港街道办事处主任

朱小卫

璜土镇镇长

顾春宇

月城镇镇长

邱振海

青阳镇镇长

袁  飞

徐霞客镇镇长

邹宇伟

华士镇镇长

张学春

周庄镇镇长

季  勇

新桥镇镇长

余  江

长泾镇镇长

何志强

顾山镇镇长

徐志军

祝塘镇镇长

万庆涛

市税务局局长

陈福良

无锡市江阴生态环境局局长

江阴市节约集约用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翟菁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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